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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资产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资产评估说明仅供委托人、相关监管机构和部门使用。除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外，材料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公开

媒体。

中鸿茂盛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03月 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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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中鸿茂盛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的委托，对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的销售单价进行了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详见后附：委托人编写的《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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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资产评估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的销售单价。

评估范围：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

（二）评估概况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南京江宁高新园土地收购储备合同》规定：江宁区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与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

有限公司签订《南京江宁高新园土地收购储备合同》，即经江宁区高新园管委会

批准，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坐

落于江宁区天元中路 1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下）建（构）筑物和附

着物及部分设备，该地块范围内土地总面积 44558.2 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宁江

国用（2009）第 30458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地上（下）建筑物总面积为 25,294.03

平方米，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21,000.00万元，收购方的收购价款分现金 7,000.00 万

元和原地补偿商办房屋 2万平方米两部分。其中 7,000.00 万元现金部分在合同签

订后 20 日内一次性付清；原地补偿的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商办房屋及配套的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在完成标的物交付后 3年内（2014年 12 月 31日完成收购资产交

付手续）交付并同时办理好产权证交给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时距离当初被收购资产交付日已过 9 年，但该地块尚未开发完

成，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拟对长期应收款会计科目进行公允价值

计量，特委托中鸿茂盛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 号区

域附近商业办公房的销售单价进行评估，为其提供价值参考。

二、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

（一）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和过程

在进入现场清查前，成立了以现场项目负责人为主的清查核实小组，制定了

现场清查核实实施计划，对评估范围内房产情况进行了解。

清查核实工作主要包括以下过程：

1、 指导委托人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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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指导委托人在自行清查的基础上，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

准确地描述，同时收集准备与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 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

相关的评估资料。

2、 初步审查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状况，然后仔细审查

相关资料，同时反馈给委托人进行完善。

3、 现场实地调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委托人的配合下，按

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资产进行了现场调查，并针对该资产的性质及特

点，采取了适宜的调查方法。

（二）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南京江宁高新园土地收购储备合同》规定：江宁区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与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

有限公司签订《南京江宁高新园土地收购储备合同》，即经江宁区高新园管委会

批准，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坐

落于江宁区天元中路 1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下）建（构）筑物和附

着物及部分设备，该地块范围内土地总面积 44558.2 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宁江

国用（2009）第 30458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地上（下）建筑物总面积为 25,294.03

平方米，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21,000.00万元，收购方的收购价款分现金 7,000.00 万

元和原地补偿商办房屋 2万平方米两部分。其中 7,000.00 万元现金部分在合同签

订后 20 日内一次性付清；原地补偿的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商办房屋及配套的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在完成标的物交付后 3年内（2014年 12 月 31日完成收购资产交

付手续）交付并同时办理好产权证交给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时距离当初被收购资产交付日已过 9 年，但该地块尚未开发完

成。假设待估宗地项目未来可以在正常的工期内建成，工程质量达到国家行业规

范的标准以及相关建筑施工合同的约定；假设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相关批准文件

能够及时取得（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竣工时间延期、《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假设委估地

产坐落城市规划和土地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现行的房地产开发政策和货币政策

不发生大的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状况不发生大的变化，项目开发计划能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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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实现，项目土地使用和规划条件按照建设规划用地许可证确定，未考虑项目周

边区域现行规划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对项目价值的影响，土地成本的投入、建设成

本及相关费用的支出，能够按照开发计划执行；假设本次评估是按土地合同中控

制规划和企业提供经济指标现状条件下的评估价值。

三、评估技术说明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价值类型和评估师所收集的资料，本次评估采用市

场法进行评估，具体评估过程如下：

（一）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房产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号区域附近。

（二）评估概况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南京江宁高新园土地收购储备合同》规定：江宁区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与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

有限公司签订《南京江宁高新园土地收购储备合同》，即经江宁区高新园管委会

批准，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坐

落于江宁区天元中路 18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下）建（构）筑物和附

着物及部分设备，该地块范围内土地总面积 44558.2 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宁江

国用（2009）第 30458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地上（下）建筑物总面积为 25,294.03

平方米，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21,000.00万元，收购方的收购价款分现金 7,000.00 万

元和原地补偿商办房屋 2万平方米两部分。其中 7,000.00 万元现金部分在合同签

订后 20 日内一次性付清；原地补偿的 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商办房屋及配套的停

车场等配套设施在完成标的物交付后 3年内（2014年 12 月 31日完成收购资产交

付手续）交付并同时办理好产权证交给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时距离当初被收购资产交付日已过 9 年，但该地块尚未开发完

成，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拟对长期应收款会计科目进行公允价值

计量，特委托中鸿茂盛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 号区

域附近商业办公房的销售单价进行评估，为其提供价值参考。

（三）评估过程

评估工作主要分以下阶段进行：

1、资料收集：评估人员收集了《南京江宁高新园土地收购储备合同》、江

宁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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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调查：评估人员和委托人共同对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号区域附

近商业办公房进行了查看。了解了委估房产的开发设计方案等基本信息。

（四）评估方法

1、评估方法的选择

房地产评估方法主要有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等，不同的评估方法从不同

的角度反映了房地产在一定权利状态及一定时间点的价格水平，只是各种方法的

适用条件、方法特点、资料要求有所不同，具体进行价值评估时，需根据评估对

象房地产的评估目的、实际情况等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根据评估评估对象租金和市场销售价格的关系，将其未来可使用年

期内的净租金采用还原利率折现，计算评估对象的销售价格的方法。本次委估房

产为商业办公房的销售价格，但是房地产市场销售价格与出租运营租金价格之间

的关联度由于现在房地产市场租售比倒挂，则不适用收益法原则进行折算销售价

格，因此本次评估不适合采用收益法测算。

成本法是采用各项成本累加的方法评估委估对象价格，成本法评估的前提是

价格构成的各项成本内容明确，且能够准确计量。本次评估的商业办公房销售单

价构成因素除建筑物投资成本分摊外，尚包含市场环境、经营模式等因素对评估

价格的影响，其成本构成较难准确计量，因此也不适合采用成本法进行价值咨询。

评估人员经对本次评估对象附近区域同类房产销售交易市场情况进行调查，

商业办公房市场交易比较活跃，可以获得类似房产的市场交易案例，因此采用市

场法作为本次评估方法。市场法是遵循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评估对象资产与同

一供需圈内的具有替代性，且在评估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物业进行比较，并

对类似资产的交易价格进行适当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

方法。本项目拟了解的资产价值定义为其销售单价，因此选用的交易案例应为类

似资产的销售单价信息。

2、评估方法

（1）市场法介绍

市场法又称市场比较法，是将评估对象与在评估基准日的近期发生过交易的

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价格做适当的处理来求取估价对象市场

价值的方法。

（2）市场法的具体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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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替代原理，收集同一地区或同一供求范围内，与待估对象房地产相类

似的房地产交易实例；

②通过比较待估房地产与交易实例的区域状况、实物状况、权益状况、交易

时间和交易情况等，对交易实例的房地产价格进行区域状况修正、实物状况修正、

权益状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和交易情况修正后得出比准价格；

③根据比准价格，综合评定后确定待估对象的评估价值。

其中：

a、修正系数的确定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正常市场价格条件指数/实际成交价格条件指数

交易日期修正系数=估价时点因素条件指数/成交日期因素条件指数

区域状况修正系数=评估对象区域状况因素条件指数/可比实例区域状况因

素条件指数

实物状况修正系数=评估对象实物状况因素条件指数/可比实例实物状况因

素条件指数

权益状况修正系数=评估对象权益状况因素条件指数/可比实例权益状况因

素条件指数

b、比准价格的确定

比准价格=可比实例成交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区

域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3、评估案例

案例：天元中路 18 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

（1）房产概述

房产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

（2）计算过程

根据待估房产的用途和性质，本次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具体评估过程如下：

①可比案例的选取

委估对象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 号区域附近，在该区内与委估对象

相类似的房产交易较多，能够取得适合的类似房产交易实例，价格更具合理性，

故选取委估对象周边案例作为可比案例。可比案例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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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项目名称 房产坐落 用途 建筑面积（㎡） 单价（元） 总价（万元）

A 中海龙湾 U-LIVE 百家湖日新路 2 号 商业办公 1,388.00 12,000.00 1,700.00

B 中海龙湾 U-LIVE 百家湖日新路 2 号 商业办公 500.00 12,000.00 600.00

C 天韵科创中心 科学园科建路 1155号 商业办公 1,200.00 10,000.00 1,200.00

比较案例简介：

A：该案例建筑面积 1,388.00 平方米，销售总价 1,700.00 万元，销售单价

12,000.00元，与评估对象位于同一区域，周边情况相一致。

B：该案例建筑面积 500.00平方米，销售总价 600.00万元，销售单价 12,000.00

元，与评估对象位于临近区域，周边情况相一致。

C：该案例建筑面积 1,200.00 平方米，销售总价 1,200.00 万元，销售单价

10,000.00 元，与评估对象位于临近区域，周边情况较一致。

②建立比较案例基本情况表

参与比较的因素应是对建筑物影响较大并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

因素来对可比案例进行修正。

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基本情况详见表：

比较项目 估价对象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名称 天元中路 18号附近 中海龙湾 U-LIVE 中海龙湾 U-LIVE 天韵科创中心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待估 12,000.00 12,000.00 10,000.00

交易日期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市场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区

位

状

况

位置 天元中路 18号附近 百家湖日新路 2 号 百家湖日新路 2 号 科学园科建路1155号

交通 临近地铁站竹山路

临近地铁站竹山

路、小龙湾、百家

湖

临近地铁站竹山

路、小龙湾、百家

湖

临近地铁站天印大

道、科建路

周围环境和景

观
周边环境良好 周边环境良好 周边环境良好 周边环境良好

人流量 人流量较大 人流量较大 人流量较大 人流量一般

外部配套设施 外部配套设施齐全 外部配套设施齐全 外部配套设施齐全 外部配套设施较齐全

实

物

状

况

建筑面积 20000 1388 500 1200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设施设备 设备设施齐全 设备设施齐全 设备设施齐全 设备设施齐全

装饰装修 毛坯 毛坯 简装 简装

层高 4.2 4.2 4.2 4.2

空间布局 合理 合理 合理 合理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的销售单价项目资产评估说明

中鸿茂盛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

比较项目 估价对象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建筑功能 商业办公 商业办公 商业办公 商业办公

工程质量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外观 较新 较新 较新 较新

新旧程度 写字楼新盘 写字楼新盘 写字楼新盘 写字楼新盘

物业管理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权

益

状

况

权利性质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土地使用期限 40 40 40 40

出租情况 空置 空置 空置 空置

规划条件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无影响

因素选择：

比较因素选择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调整、房地产状况调整

1）交易情况修正，是指交易行为中是否包含特殊因素，并排除掉这些特殊

因素造成的价格偏差；

2）市场状况调整，是将可比实例在其成交日期的价格调整为在价值日期的

价格；

3）房地产状况调整包括区位状况调整、实物状况调整和权益状况调整

a、进行区位状况调整，应将可比实例在自身区位状况下的价格调整为在估

价对象区位状况下的价格。

区位状况调整的内容应包括位置、交通、周围环境和景观、外部配套设施等

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房地产区位因素。

b、进行实物状况调整，应将可比实例在自身实物状况下的价格调整为在估

价对象实物状况下的价格。有关建筑物方面实物状况调整的内容应包括建筑规

模、建筑结构、设施设备、装饰装修、层高、空间布局、建筑功能、工程质量、

外观、新旧程度、物业管理等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建筑物实物因素。

c、进行权益状况调整，应将可比实例在自身权益状况下的价格调整为在估

价对象权益状况下的价格。

权益状况调整的内容应包括权利性质、规划条件、出售情况等影响房地产价

格的房地产权益因素。

③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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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项目 估价对象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名称 天元中路 18号附近 中海龙湾 U-LIVE 中海龙湾 U-LIVE 天韵科创中心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待估 12,000.00 12,000.00 10,000.00

交易日期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交易状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区

位

状

况

位置 相似 相似 相似 相似

交通 良 优 优 良

周围环境和景观 优 优 优 优

人流量 优 优 优 良

外部配套设施 优 优 优 良

实

物

状

况

建筑面积 大 较小 小 较小

建筑结构 相似 相似 相似 相似

设施设备 良 良 良 良

装饰装修 差 差 中 中

层高 良 良 良 良

空间布局 良 良 良 良

建筑功能 相同 相同 相同 相同

工程质量 相似 相似 相似 相似

外观 优 优 优 优

新旧程度 优 优 优 优

物业管理 相似 相似 相似 相似

权

益

状

况

权利性质 相似 相似 相似 相似

土地使用期限 相似 相似 相似 相似

出租情况 相似 相似 相似 相似

规划条件影响 相似 相似 相似 相似

④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根据估价对象与比较实例各种因素具体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比

较因素指数确定如下：

1）交易情况

由于估价对象评估基准日与本次评估所选择的比较案例交易日期相近，故不

需要进行修正。

2）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Ⅰ、区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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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置：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每

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B、交通：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每

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C、周边环境及景观：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

为 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D、外部配套设施：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E、人流量：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

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Ⅱ、实物状况：

A、建筑规模：以估价对象为标准，分为大、较大、中等、较小、小五个等

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减少或增加 2。

B、工程质量：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

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C、空间布局：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

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D、外观：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每

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E、设施设备：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

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F、新旧程度：分为优、良、中、差、劣五个等级，以估价对象条件为 100，

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增加或减少 2。

3）个别因素

权利状况、规划条件、建筑功能、层高、建筑结构、物业管理、装饰装修等，

根据其对建筑物使用的影响进行适当的调整。

确定比较因素条件指数参见下表：

比较项目 估价对象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名称 天元中路 18号附近 中海龙湾 U-LIVE 中海龙湾 U-LIVE 天韵科创中心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待估 12,000.00 12,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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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期 100 100 100 100

市场情况 100 100 100 100

区

位

状

况

位置 100 100 100 100

交通 100 102 102 100

周围环境和景观 100 100 100 100

人流量 100 100 100 98

外部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98

实

物

状

况

建筑面积 100 106 108 106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设施设备 100 100 100 100

装饰装修 100 100 102 102

层高 100 100 100 100

空间布局 100 100 100 100

建筑功能 100 100 100 100

工程质量 100 100 100 100

外观 100 100 100 100

新旧程度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权

益

状

况

权利性质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期限 100 100 100 100

出租情况 100 100 100 100

规划条件影响 100 100 100 100

⑤编制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项目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名称 中海龙湾 U-LIVE 中海龙湾 U-LIVE 天韵科创中心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12,000.00 12,000.00 10,000.00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市场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位

状况

位置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通 100/102 100/102 100/100

周围环境和景观 100/100 100/100 100/100

人流量 100/100 100/100 100/98

外部配套设施 100/100 100/100 1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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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项目 实例 A 实例 B 实例 C

实物

状况

建筑面积 100/106 100/108 100/106

建筑结构 100/100 100/100 100/100

设施设备 100/100 100/100 100/100

装饰装修 100/100 100/102 100/102

层高 100/100 100/100 100/100

空间布局 100/100 100/100 100/100

建筑功能 100/100 100/100 100/100

工程质量 100/100 100/100 100/100

外观 100/100 100/100 100/100

新旧程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物业管理 100/100 100/100 100/100

权益

情况

权利性质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使用期限 100/100 100/100 100/100

出租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规划条件影响 100/100 100/100 100/100

⑥求取建筑物比准价格

采用各因素修正系数连乘法，求算各可比实例经因素修正后达到评估对象条

件时的比准价格。

经过比较分析，各可比实例的各项建筑物状况与评估对象较相似，经过测算

以上三个可比实例的比准价格差异在正常范围内，考虑到评估对象所在区域的实

际状况并结合房产市场价格水平，本次评估确定取以上三个可比实例比准价格的

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

房地产销售单价=（11098.78+10679.65+ 9630.34）÷3

= 10,500.00（元/平方米,取整）

四、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和客观的原则，按照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18 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的销售单价在评

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采用了市场法，

评估结论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其评估结果如下：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采用市场法评估，南京市

江宁区天元中路 18号区域附近商业办公房的销售单价约为 10,500.00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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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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